
 

2019-20 年度「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  

收 支 報 告  

〔必須在整個交流項目完成後三個月內提交〕  

 

致：  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政府總部西翼 13 樓  

青年發展委員會秘書處  
 

甲部  交流項目概要  

 

交流項目編號：HAB/CA1/7-7/1(2019-20) (46) 

 

（ i）交流項目名稱：青年夢想深度交流之馬來西亞互訪  

 

（ ii）目的地：馬來西亞、香港  

 

（ iii）交流團日期及日數（由出發至回到本港）：            

  訪問馬來西亞  2019/8/18 至  2019/8/2 (6 天 )  

 接待馬來西亞回訪  2019/9/12至  2019/9/16 (5 天 ) 

 

（ iv）參加交流項目的青年總數目： 60 人   

    [為下列 (a)項及 (b)項總和 ] 

 

(a)  香港青年人數： 12-24 歲 30 人  25-35 歲     人     

 

(b) 海外青年人數： 12-24 歲 30 人  25-35 歲     人   

(如活動屬互訪或多邊交流) 

 

（ v）  隨團香港工作人員數目 :5 人  (其中 3 人使用撥款， 2 人校方資助 ) 
 

(如以上 (i)至 (v)項與撥款通知書所載的資料不同，請註明原因及何時徵得青年發展

委員會轄下專責小組同意作出此項修改）  
 

乙部  交流項目收入  

交流項目收入  

細項  款額 ($) 

青年交流和實習專責小組已發放的預支撥款  64985.50 

參加者收費  (因獎勵各異，0 元至 1500 元不等，見附件。) 28200.00 

團體自行撥款  141288.48 

旅行社退款  (校長因事不能成行 ) 1500.00 

  有待專責小組發放之剩餘撥款  

  團體將退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之款額  

   (請在適當的方格加上 “”)  

71985.50 

總計：  307959.48.  

 

2 0 1 9 -20 年度「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  

收支報告  

 

 

附件十六  



 

 

 

丙部  交流項目支出  

交流項目支出（如欄位不敷應用，請自行調整或覆印此頁） 

合資格香港參加者在海外的開支，例如交通、住宿、膳食；以及團體在海外為合資格

參加者舉辦的活動等支出 1 

項目  預算支出  

($) 

實際支出  

($) 

資助額  

($) 

附註  (如適用 ) 

團費  180000.00 197400.00 95400.00  

保險   1735.65 0.00 

紀念品   660.00 0.00  

合資格海外參加者在香港的開支，例如交通、住宿、膳食；以及團體在香港為合資格

參加者舉辦的活動等支出 1  

住宿 D1-D3 29580.00 7620.00 7620.00  

住宿 D4 9860.00 8550.00 7476.00  

旅遊車  26400.00 13150.00 9935.00 因市區衝突，行程有改，實際

車費異於報價時的 1 5 40 0 .00。  

地鐵   1624.00 0.00  

膳食   10502.10 0.00  

天際 100  3500.00 0.00  

大澳團費   11920.00 0.00  

紀念品   1219.00 0.00  

的士   334.50 0.00  

合資格香港工作人員隨團往海外為香港參加者提供支援的開支 1  

團費  18000.00 19740.00 9540.00  

額外團費   19940.00 0.00  

額外住宿   2461.23 0.00  

額外車資   603.00 0.00  

宣傳、招募參加者；為香港參加者在香港舉辦的出發前和回程後的活動（如租賃旅遊

巴士、日營 /宿營等）等支出  

     

核數報告  

 7000.00 7000.00 7000.00  

總計：   307959.48 136971.00  

－  收入與支出的總計必須相同。  

                                                 
1 ( i)  交流期間的支出必須以單據支持；( ii )  如獲資助參加者及工作人員於交流團的支出少於

資助額，有關的資助額將下調。  



－  收入與支出必須以港幣為計算單位，如個別開支是以其他貨幣支付，請附上兌

換貨幣的匯率單據。  

－  如填妥之收支報告有任何修改之處，請在旁簽署確認。  

－  所有收據必須由項目負責人簽署及團體蓋章核實。  

 

上述交流項目收支報告及單據等已由獨立執業會計師 /註冊核數師核實。  

 

丁部  聲明  
 

本團體謹此證明：  

(1)  上述資料全屬正確無誤，同時上列所有其他收入來源及贊助金額，並無任何

遺漏；  

(2)  上列的各項支出只供進行上述活動之用，並屬合理及為有關活動所需；及  

(3)  有關活動並無賺取任何利潤。  

 
 

本團體現申請發還剩餘撥款如下：－  

青年交流和實習專責小組撥款總額  

  

$136971.00  

 

已收妥的預支撥款  

  

$64985.50  

 

待發放的剩餘撥款  

  

$71985.50 

(或須退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款額 ) 
 

 

請用劃線支票發放剩餘撥款予下列團體－  

The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Buddhist Yip Kei Kei Nam Memorial 

College  

收款團體必須與獲資助團體有關註冊文件名稱相同。（請用中文和英文填寫收款團體名稱）  

 

團體名稱：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團體地址：  青衣長青邨 

項目負責人姓名：  黃文禧  簽署：  

 

 

 

團體負責人姓名：  蘇家樑  簽署：   

團體  

印鑑：  

 

日期：  

 

 

  
 

請在適當的方格加上 “” 

 

備註：  

1 .  負責人所提供的資料，將用於處理與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有關的事宜。有關資料或會送交其他獲授權處理有關

資料的政府決策局、部門或機構，用以進行上述目的。  

2 .  如團體未能提供所需資料，青年交流和實習專責小組可能無法發放剩餘撥款。  

3 .  負責人有權查詢及修正此等資料。查詢請電 3509 7036 與青年交流和實習專責小組秘書處聯絡。  

4 .  團體須於專責小組完成審核《舉辦交流項目及使用撥款守則》第 65 段所述的報告及文件後的一個月內，把經由

獨立執業會計師 /註冊核數師核實及專責小組確認的的收支報告上載至互聯網並存放不少於一年。  

5. 請確保項目負責人的簽署與撥款接納書及預支撥款申請書上的簽署相同；團體負責人的簽署與保證人承納書的簽署相同；
及團體印鑑與撥款接納書上及預支撥款申請書的印鑑相同。  

 

 


